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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

      住院医疗互助保障金给付申请表

	参保单位名称
	
	参保编码
	

	申请单位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被保障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被保障人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给

付

项

目
	1. 在职住院           □
	治疗项目：3－住院  4－门诊大病  5－家庭病床

	
	2. 住院起付标准津贴   □
	

	
	3. 住院天数津贴       □
	

	
	4. 综合保障计划       □
	A类        B类        C类        D类

	
	5. 退休住院           □
	治疗项目：3－住院  4－门诊大病  5－家庭病床

	治疗起止日期
	年   月   日至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医疗费收据张数
	

	给付原因
	01 癌症      03 尿毒症     06 血透      07 腹透      08 放、化疗      

14 肾移植抗排异      15 癌症中医药      16 同位素    17 介入

18 精神病    21 肾移植    00其他

	
	
	填入相应代码：
	
	
	

	
	
	

	付款银行选择
	上海银行活期储蓄存折帐号
	经办人：

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农业银行活期储蓄存折帐号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交 通 银 行 卡 号（仅限在职计划给付）
	申请单位盖章：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邮政储蓄银行养老金帐户（仅限退休给付）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年   月   日

	
	
	


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盖章

受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申 请 保 障 金 须 知

一、申请条件：

1、必须是参保单位的在职/退休职工，且已参保本会的相关保障计划；

2、必须符合保障计划中保障责任条款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申请方式：（本会不直接接待被保障人及其家属）

1、在职职工：

◆ 由参保单位至本会办理给付手续
◆ 由参保单位委托所属区、县工会代办给付手续

2、退休职工：

◆ 直接到各街道（镇）工会服务点办理给付（地址查询：www.shzbh.org.cn）

三、申请时间：

1、参保单位：在医院开出医疗费专用收据5天后至本会办理。

2、退休职工个人：出院后即可至各街道（镇）工会服务点提出给付申请。

注：自医疗费收据出具之日起2年内不申请给付即告失效。

门诊大病每3个月申请给付一次；家庭病床每6个月申请给付一次。

参保单位尽可能每月一次集中至本会办理被保障人的给付手续。

四、申请材料：

1、被保障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；

2、在职职工：本市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专用收据原件和复印件。

退休职工：本市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专用收据原件（2006年7月前的收据还需提供复印件）。
3、在职职工：被保障人的上海银行或农业银行的活期储蓄存折“户名”页复印件；
退休职工：被保障人的上海银行或农业银行或邮政储汇局的活期储蓄存折“户名”页复印件。
除上述必备材料外，符合下列情况的还须提供：

◆ 住院：本次住院治疗的出院小结原件或复印件。
◆ 门诊大病：《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大病登记回执》复印件。

◆ 家庭病床：家庭病床治疗建撤床证明复印件。

◆ 外地零星报销：区、县医保办出具的《上海市医疗保险服务窗口医疗费结算单》和《上海市医疗保险服务窗口医疗费明细清单》的原件和复印件，及当地医院的医疗费专用收据复印件。

五、经核实符合给付规定的，保障金将划入被保障人所提供的（本表所填写的）银行帐户内。

六、因被保障人提供的银行帐号错误等原因，使本会无法把保障金划入其帐户的，本会将通知参保单位到本会或其所属的区、县总工会服务处领取保障金。

七、本“须知”未尽事项由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负责解释，并在实践中补充修订。

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

本会地址：本市西藏中路120号二楼（市工人文化宫内） 邮政编码：200001     网址：www.shzbh.org.cn
咨询电话：63503375、63520668×8012      监督电话：63601651     

